
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周士兵先生、徐泽兵先生，高级管理人员龚静女士、黄然先生保

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周士兵先生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170,8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87%，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后

总股本的0.0791%），其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2,705股（若减持计划实

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将对该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拟减持股份上限占公司总股本的0.0197%，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后总股

本的0.0198%。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徐泽兵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龚静女士分别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202,3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32%，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

后总股本的0.0937%），其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分别不超过50,596股（若减持

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将对该减持数量进行相应

调整），拟减持股份上限占公司总股本的0.0233%，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

后总股本的0.0234%。公司董事会秘书黄然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75,184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0807%，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0.0811%），其计划在本

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分别不超过43,796股（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将对该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拟减持股份上限占公司总股

本的0.0202%，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0.0203%。

公司于近日收到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周士兵先生、徐泽兵先生，高级管理人员龚静女士、

黄然先生分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根据《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周士兵

徐泽兵

龚静

黄然

职务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持股数量（股）

170,818

202,384

202,384

175,184

持股数量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0.0787%

0.0932%

0.0932%

0.0807%

持股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股份数量后的比例

0.0791%

0.0937%

0.0937%

0.0811%

持有的无限售流通股数量
（股）

42,705

50,596

50,596

43,796

可流通股份占其持有公
司股数的比例

25%

25%

25%

25%

注：公司总股本为 217,102,452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 1,134,182股

后，股份数量为215,968,270股。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缴纳限制性股票个人所得税等资金需要。

2、股份来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授股票（含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3、减持方式：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4、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股东名称

周士兵

徐泽兵

拟减持股份
数量上限（股）

42,705

50,596

拟减持股份上限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0197%

0.0233%

拟减持股份上限
占公司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后的

比例

0.0198%

0.0234%

龚静

黄然

50,596

43,796

0.0233%

0.0202%

0.0234%

0.0203%

注：上述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本数（含本数）。

5、计划减持期间：公司发布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6年1
月6日至2026年4月5日（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6、拟减持股份的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三、本次拟减持事项是否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作为本公司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包括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通过芯途投资、微湖

投资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中承诺：本人在担任国科微电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期间，及时向国科微电子申报本人所持有的国科微电子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国科微电子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人从国科微电子董

事及高级管理职务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国科微电子股份。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

科微电子股票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对本人持有的国科微电子的股份转让另有要求，则本人

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转让国科微电子股份，则本人违反承诺转让国科微电子股份所得的

收益归国科微电子所有；如果本人未将前述转让股份收益交给国科微电子，则国科微电子有

权冻结本人持有的国科微电子剩余股份，且可将应付本人的薪酬的50%及现金分红扣留，用

于抵作本人应交给国科微电子的转让股份收益，直至本人完全履行有关责任。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拟减持事项符合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首发上市时所作的承诺。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拟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变化等，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等实施的不确定性。

2、本次拟减持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3、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周士兵先生、徐泽兵先

生，高级管理人员龚静女士、黄然先生将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2025年修订）》《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周士兵先生、徐泽兵先生、龚静女士、黄然先生分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300672 证券简称：国科微 公告编号：2025-075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证券代码：688401 证券简称：路维光电 公告编号：2025-091
转债代码：118056 转债简称：路维转债

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桂湾社区梦海大道5035号华润前海大

厦A座9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8

98

84,305,861

84,305,861

43.7951

43.7951

注：上述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已剔除截至股权登
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833,118股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杜武兵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及《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列席6人，董事孙政民因工作原因未列席本次

会议；
2、董事会秘书肖青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4,298,215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5,261

比例（%）

0.0062

弃权

票数

2,385

比例（%）

0.002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聘任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8,103,905

比例（%）

99.9057

反对

票数

5,261

比例（%）

0.0648

弃权

票数

2,385

比例（%）

0.029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增进、王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现行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688401 证券简称：路维光电 公告编号：2025-090
转债代码：118056 转债简称：路维转债

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

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发行的“路维
转债”自2025年12月17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公司现就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所持“路维转债”不能转股的风险，提示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979号）同意，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
615,000,000.00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年，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元，发行数量 6,150,000
张，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15,000,000.00元，扣除与募集资金相关的发行费用总计人民币7,
844,414.06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07,155,585.94元。发行方式采用向公司在股
权登记日（即2025年6月10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余额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5〕154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61,500.00万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5年 7月 10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路维转债”，债券代码
“118056”。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2025年6月17日）起满六个月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2025年12月17日，非交易日顺延）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31年6月10日）止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二、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公司可转债投资者所持本次可转债不能转股
的风险

公司为科创板上市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参与可转债转股的投
资者，应当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参与科创板可转债的投资者，可将其持
有的可转债进行买入或卖出的操作，可转债持有人如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
求的，则不能将其所持的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投资者需关注因自身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而导致其所持可转债无法转股所存在的风险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路维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5年6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55-86019099
邮箱：stock@newwaymask.net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80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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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465,152

28.80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公
司代理董事长张亮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8人，其中独立董事毕晓方女士、董事齐颖女士、臧强先生因

公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2,542,537

比例（%）

95.5283

反对

票数

5,666,875

比例（%）

4.4176

弃权

票数

69,300

比例（%）

0.0541

2、议案名称：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2.01议案名称：重大资产重组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2,540,837

比例（%）

95.5270

反对

票数

5,658,375

比例（%）

4.4110

弃权

票数

79,500

比例（%）

0.0620

2.02议案名称：交易标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894,937

比例（%）

95.0235

反对

票数

6,107,075

比例（%）

4.7607

弃权

票数

276,700

比例（%）

0.2158

2.03议案名称：交易对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934,237

比例（%）

95.0541

反对

票数

6,108,475

比例（%）

4.7618

弃权

票数

236,000

比例（%）

0.1841

2.04议案名称：交易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896,137

比例（%）

95.0244

反对

票数

6,162,775

比例（%）

4.8042

弃权

票数

219,800

比例（%）

0.1714

2.05议案名称：定价依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901,537

比例（%）

95.0286

反对

票数

6,165,975

比例（%）

4.8067

弃权

票数

211,200

比例（%）

0.1647

2.06议案名称：过渡期间损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901,237

比例（%）

95.0284

反对

票数

6,191,175

比例（%）

4.8263

弃权

票数

186,300

比例（%）

0.1453

2.07议案名称：交割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2,413,437

比例（%）

95.4277

反对

票数

5,697,575

比例（%）

4.4415

弃权

票数

167,700

比例（%）

0.1308

2.08议案名称：违约责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892,736

比例（%）

95.0217

反对

票数

6,163,075

比例（%）

4.8044

弃权

票数

222,901

比例（%）

0.1739

2.09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935,037

比例（%）

95.0547

反对

票数

6,115,475

比例（%）

4.7673

弃权

票数

228,200

比例（%）

0.1780

3、议案名称：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998,537

比例（%）

95.1042

反对

票数

6,057,475

比例（%）

4.7221

弃权

票数

222,700

比例（%）

0.1737

4、议案名称：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987,837

比例（%）

95.0959

反对

票数

6,060,575

比例（%）

4.7245

弃权

票数

230,300

比例（%）

0.1796

5、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171,137

比例（%）

94.4592

反对

票数

6,061,875

比例（%）

4.7255

弃权

票数

1,045,700

比例（%）

0.8153

6、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927,337

比例（%）

95.0487

反对

票数

6,096,175

比例（%）

4.7522

弃权

票数

255,200

比例（%）

0.199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969,537

比例（%）

95.0816

反对

票数

6,054,875

比例（%）

4.7200

弃权

票数

254,300

比例（%）

0.1984

8、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
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966,137

比例（%）

95.0790

反对

票数

6,064,975

比例（%）

4.7279

弃权

票数

247,600

比例（%）

0.1931

9、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809,737

比例（%）

94.9570

反对

票数

5,610,375

比例（%）

4.3735

弃权

票数

858,600

比例（%）

0.669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相关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793,437

比例（%）

94.9443

反对

票数

6,068,975

比例（%）

4.7310

弃权

票数

416,300

比例（%）

0.3247

11、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重组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956,936

比例（%）

95.0718

反对

票数

6,057,475

比例（%）

4.7221

弃权

票数

264,301

比例（%）

0.2061

12、议案名称：关于批准公司本次交易有关审计、评估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949,337

比例（%）

95.0659

反对

票数

6,064,775

比例（%）

4.7278

弃权

票数

264,600

比例（%）

0.2063

13、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949,937

比例（%）

95.0663

反对

票数

6,096,075

比例（%）

4.7522

弃权

票数

232,700

比例（%）

0.1815

1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
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941,737

比例（%）

95.0599

反对

票数

6,086,475

比例（%）

4.7447

弃权

票数

250,500

比例（%）

0.1954

15、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重组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958,837

比例（%）

95.0733

反对

票数

6,069,875

比例（%）

4.7317

弃权

票数

250,000

比例（%）

0.1950

16、议案名称：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
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936,737

比例（%）

95.0560

反对

票数

6,064,475

比例（%）

4.7275

弃权

票数

277,500

比例（%）

0.2165

17、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943,437

比例（%）

95.0613

反对

票数

6,091,475

比例（%）

4.7486

弃权

票数

243,800

比例（%）

0.1901

18、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摊薄即期回报影响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917,616

比例（%）

95.0411

反对

票数

6,106,595

比例（%）

4.7604

弃权

票数

254,501

比例（%）

0.1985

19、议案名称：关于由全资子公司津玺企管归集置出资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923,537

比例（%）

95.0458

反对

票数

6,058,375

比例（%）

4.7228

弃权

票数

296,800

比例（%）

0.2314

2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2,140,356

比例（%）

98.0139

反对

票数

6,066,075

比例（%）

1.9047

弃权

票数

258,721

比例（%）

0.0814

2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预计关联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873,437

比例（%）

95.0067

反对

票数

6,062,475

比例（%）

4.7260

弃权

票数

342,800

比例（%）

0.267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
易条件的议案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
议案（逐项表决）

重大资产重组的方式

交易标的

交易对方

交易价格

定价依据

过渡期间损益

交割

违约责任

决议有效期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协议的议
案

关于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但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关于公司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
案

关于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9号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
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关于本次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不得参
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
议案

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相关标
准的议案

关于本次重组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
产情况的议案

关于批准公司本次交易有关审计、评估
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
人士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
的议案

关于本次重组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
制度的议案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
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
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定价的依据及
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摊薄即期回
报影响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关于由全资子公司津玺企管归集置出
资产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预计关
联担保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8,272,637

48,270,937

47,625,037

47,664,337

47,626,237

47,631,637

47,631,337

48,143,537

47,622,836

47,665,137

47,728,637

47,717,937

46,901,237

47,657,437

47,699,637

47,696,237

47,539,837

47,523,537

47,687,036

47,679,437

47,680,037

47,671,837

47,688,937

47,666,837

47,673,537

47,647,716

47,653,637

47,684,016

47,603,537

比例
（%）

89.3791

89.3760

88.1801

88.2528

88.1823

88.1923

88.1917

89.1401

88.1760

88.2543

88.3719

88.3521

86.8399

88.2401

88.3182

88.3119

88.0223

87.9921

88.2949

88.2808

88.2819

88.2667

88.2984

88.2575

88.2699

88.2221

88.2330

88.2893

88.1403

反对

票数

5,666,875

5,658,375

6,107,075

6,108,475

6,162,775

6,165,975

6,191,175

5,697,575

6,163,075

6,115,475

6,057,475

6,060,575

6,061,875

6,096,175

6,054,875

6,064,975

5,610,375

6,068,975

6,057,475

6,064,775

6,096,075

6,086,475

6,069,875

6,064,475

6,091,475

6,106,595

6,058,375

6,066,075

6,062,475

比例
（%）

10.4925

10.4767

11.3075

11.3101

11.4106

11.4166

11.4632

10.5493

11.4112

11.3231

11.2157

11.2214

11.2238

11.2873

11.2109

11.2296

10.3878

11.2370

11.2157

11.2292

11.2871

11.2694

11.2386

11.2286

11.2786

11.3066

11.2173

11.2316

11.2249

弃权

票数

69,300

79,500

276,700

236,000

219,800

211,200

186,300

167,700

222,901

228,200

222,700

230,300

1,045,700

255,200

254,300

247,600

858,600

416,300

264,301

264,600

232,700

250,500

250,000

277,500

243,800

254,501

296,800

258,721

342,800

比例
（%）

0.1284

0.1473

0.5124

0.4371

0.4071

0.3911

0.3451

0.3106

0.4128

0.4226

0.4124

0.4265

1.9363

0.4726

0.4709

0.4585

1.5899

0.7709

0.4894

0.4900

0.4310

0.4639

0.4630

0.5139

0.4515

0.4713

0.5497

0.4791

0.6348

注：以上计票结果不包含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投票。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1至议案19、议案2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议案 20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经出席会议股东
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议案1至议案19、议案21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天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振雄、汪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

相关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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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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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董事离任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韩跃海

离任职务

董事

离任时间

2025年12月11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6年5月18日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调
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任职

是

具体职务（如适
用）

子公司总经理

是否存在未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韩跃海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韩跃海先生仍然担任子

公司辽宁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跃海先生将按照相关规定做好董事工作的
交接。韩跃海先生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 号一一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

韩跃海先生在任职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公
司董事会谨向韩跃海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拟修订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11 日召开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表决，选举洪跃鑫
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取消
公司监事会并修订〈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之日起至第五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
条件。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洪跃鑫先生：1985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中级工程师。2009 年 7月入职公司工

作至今，历任无损检测员、无损检测室主任、检测中心主任、精整车间主任、职工代表监事，现
任质量管理部长。

截至目前，洪跃鑫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董事、其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
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 条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及影响公司规
范运作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证券代码：603315 证券简称：福鞍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0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产保全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诉讼阶段，已作出终审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被

告。
● 涉案的金额：人民币8,037,365.52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判决为二审判决，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一、基本情况

公司2023 年6月20日收到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因工
程合同纠纷，赤峰市富岭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岭建筑”）向法院申请冻结了公司银
行存款4,000 万元，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2023年6月22日披露的《福鞍股份关于收到诉前财
产保全〈执行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2023年7月20日披露的《福鞍股份关于
财产保全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1）。

公司认为不存在造成富岭建筑损失的事实，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对此，公司向内蒙古
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提起了对富岭建筑的诉讼，法院已经受理，详情请见公司于2023年
8月8日披露的《福鞍股份关于财产保全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

针对上述诉讼事项，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进行了合并审理，富岭建筑向法院
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将原诉讼请求第二项“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暂计 4,000 万元
(最终以鉴定结论为准)”变更为：“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燃煤活性石灰回转窑生产线达标的修复
费用 7,842,925 元，其他损失申请人另行主张”，并于 2024 年 7 月 9 日向法院提出保全申
请并起诉(案号为(2024)内0422民初4521号)，保全公司财产金额合计人民币 2,000 万元。详
情请见公司于2024年7月20日披露的《福鞍股份关于财产保全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4）。

2024 年 8 月，公司收到由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出具的(2023)内 0422 民初
3632 号《民事判决书》及(2023)内 0422 民初 3745 号《民事判决书》，要求公司赔偿富岭建筑
修复费及诉讼相关费用共计人民币 8,474,625.00 元；富岭建筑支付公司工程款人民币 11,
129,036.00 元，公司承担部分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13,820.19 元，现已进入执行阶段。详情请
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17日披露的《福鞍股份关于财产保全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6）。

2025 年 7 月，公司收到由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出具的(2024)内 0422 民初
4521 号《民事判决书》，要求公司赔偿富岭建筑工期逾期未投产的损失和设备不合格造成停
产的损失共计人民币 4,202,498 元；公司承担部分案件受理费与诉讼保全费和鉴定费共计人
民币 168,422.38 元。详情请见公司于2025 年7 月4日披露的《福鞍股份关于财产保全进展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2025年8月公司收到由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出具的(2025)内0422 民初24 号
《民事判决书》，要求公司赔偿赤峰市富岭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修复费用7,288,645元。公司承担
部分案件受理费与诉讼保全费和鉴定费共计人民币627,820.52元。详情请见公司于2025 年
8月19日披露的《福鞍股份关于财产保全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2025年 12月公司收到由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5）内 04 民终
3846 号《民事判决书》，要求公司赔偿富岭建筑工期逾期未投产的损失和设备不合格造成停
产的损失共计人民币 4,202,498 元。公司承担部分案件受理费40,422.38 元。详情请见公司
于2025 年12月4日披露的《福鞍股份关于财产保全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8）。

二、与公司相关判决情况
2025年12月9日，公司收到由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5）内 04 民

终 384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120900 元，由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次判决对应的案件为：（2023）内 0422 民初 3632 号，一审法院判决公司应向富岭建

筑赔付修复费用 7,842,925.00 元并承担相应诉讼费、保全费及鉴定费。2024 年 8 月，公司
收到由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出具的(2023)内 0422 民初 3632 号《民事判决书》，
公司不服上诉至赤峰中院，案号为（2024）内 04 民终 4443 号。经二审法院开庭审理后，判
决发回重审。2025年 8月公司收到由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出具的(2025)内 0422
民初 24 号《民事判决书》，要求公司赔偿赤峰市富岭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修复费用 7,288,645
元。公司承担部分案件受理费与诉讼保全费和鉴定费共计人民币627,820.52元。公司不服上
诉至赤峰中院，二审判决案号为（2025）内 04 民终 3845 号。

三、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对于本次判决，公司将积极准备应对措施，采取法律手段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判决为二审判决，自送达之日起生效，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上述涉案金

额暂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目前公司经营正常。
五、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除本次披露的诉讼事项外，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案件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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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0

90

50.45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穆建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652,383

比例（%）

99.9859

反对

票数

12,600

比例（%）

0.0077

弃权

票数

10,100

比例（%）

0.0064

1.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656,383

比例（%）

99.9884

反对

票数

11,900

比例（%）

0.0073

弃权

票数

6,800

比例（%）

0.0043

1.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656,383

比例（%）

99.9884

反对

票数

11,900

比例（%）

0.0073

弃权

票数

6,800

比例（%）

0.0043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655,983

比例（%）

99.9881

反对

票数

11,500

比例（%）

0.0071

弃权

票数

7,600

比例（%）

0.0048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657,483

比例（%）

99.9891

反对

票数

11,500

比例（%）

0.0071

弃权

票数

6,100

比例（%）

0.0038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655,983

比例（%）

99.9881

反对

票数

11,500

比例（%）

0.0071

弃权

票数

7,600

比例（%）

0.0048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655,983

比例（%）

99.9881

反对

票数

11,500

比例（%）

0.0071

弃权

票数

7,600

比例（%）

0.0048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655,983

比例（%）

99.9881

反对

票数

11,500

比例（%）

0.0071

弃权

票数

7,600

比例（%）

0.0048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655,983

比例（%）

99.9881

反对

票数

11,500

比例（%）

0.0071

弃权

票数

7,600

比例（%）

0.0048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626,983

比例（%）

99.9702

反对

票数

40,500

比例（%）

0.0250

弃权

票数

7,600

比例（%）

0.0048

2.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626,983

比例（%）

99.9702

反对

票数

40,500

比例（%）

0.0250

弃权

票数

7,600

比例（%）

0.004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1.03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辽宁福鞍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议案》

《关于修订〈辽宁福鞍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辽宁福鞍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61,000

665,000

665,000

比例（%）

96.6798

97.2648

97.2648

反对

票数

12,600

11,900

11,900

比例（%）

1.8429

1.7405

1.7405

弃权

票数

10,100

6,800

6,800

比例（%）

1.4773

0.9947

0.994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辽宁青联律师事务所
律师：骞英杰、刘宏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及会

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规范性指引第1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